
鲁莽开车门造成他人十级伤残

法院调处赔偿26万元

2020 年 9 月 23 日 9 时 20 分许， 被告郭某驾驶机动

车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某幼儿园门口路

段停车， 在其打开车门过程中， 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遇

原告王某骑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 小客车左前门与电

动车右侧相刮撞， 造成原告受伤， 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

坏。 经交警队认定， 被告负事故全部责任。 原告伤势严

重， 经多方治疗， 但因脑挫裂伤、 颅骨骨折等多处伤情，

已构成十级伤残。 为此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被告和保险公

司予以赔偿。

近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庭审

后， 主办法官了解到原告不仅花费巨大， 各项损失高达

27 万余元， 而且其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极大伤害。 但被

告仅投保了交强险， 无商业三者险， 而且被告系农民， 生

活拮据， 执行能力不足。 主办法官根据该案各方当事人的

实际情况， 在庭前庭后进行了多次调解。 在考虑被告实际

执行力欠缺的前提下， 为原告争取最大的合法利益。 最

终， 双方在法庭的调解下， 互谅互让， 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原告 15 万元， 被告赔

偿原告 11万元。 被告赔偿的这 11万元经主办法官给被告

充分释法明理， 使被告认识到自己对原告造成伤害的严重

性， 其应积极履行的必要性， 故被告多方筹借， 在调解当

日已履行 68000元， 剩余部分被告表示尽快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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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未离身却被异地消费且被记录不良征信

一用户诉请撤销不良征信记录获支持

近日，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信用

卡纠纷案件， 判令银行撤销信用卡用户的不良征信记录。

2014 年 5 月 26 日， 高先生申领了一张信用卡， 后将

预留手机号注销。 然而， 某一天高先生却被发卡银行电话

告知逾期近 5 万元。 经查询， 高先生得知有人持补办的信

用卡先后消费 49992元， 绑定电话业已变更。 高先生认为，

信用卡始终没有激活， 也未曾申请补办， 至今仍在自己手

中， 发卡银行却将上述逾期未还款信息列为不良信用信息

并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经多次交涉未果， 高先生无奈提起

民事诉讼， 请求判令发卡银行撤销该不良征信记录。

法院认为， 高先生与发卡银行形成的信用卡合同关系，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依法成立并生效。 发卡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有义务保护

高先生信用卡资金安全， 该信用卡如非高先生或其委托的

人凭本卡刷卡取款， 不应视为高先生取款。 发卡银行未履

行必要的身份查验程序， 仅凭电话申请便将高先生的信用

卡挂失、 补办并寄送至非高先生预留的住址， 且亦仅凭电

话申请修改了预留手机号， 进而导致高先生无法知晓信用

卡的消费记录，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高先生并未激活使用

该信用卡， 也提供了证据证明交易发生当时其本人在唐山，

发卡银行不能提供有效的交易凭证或其他证据证明高先生

使用信用卡进行了争议交易， 故高先生不应承担相应款项

的偿还义务。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 支持高先生的诉讼请求。

业主公共露台私搭乱建被诉

法院判决恢复原状
一业主在小区公共露台搭建假山、 鱼池等， 被业委会告

上了法庭。 近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

案， 判决被告业主拆除违法搭建， 并恢复原状。

2019 年 3 月， 龙岩市新罗区某小区成立第二届业主委

员会， 并在龙岩市新罗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备案。 连某

聪系该小区一名业主。 2019 年， 连某聪在自家房屋相邻的

公共露台上搭盖防雨披， 业主委员会向城建管理部门进行举

报。 执法大队前往现场核实后回复： 根据龙岩市城乡规划局

相关复函， 经合法批准的建筑物， 确有需要扩建雨披、 雨棚

的， 规划部门不再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执法大队已督促当事

人将落地立柱拆除， 仅作为雨披使用。

此后， 连某聪又在房屋南面的公共露台修建了假山、 鱼

池、 休闲绿地， 房屋西北面长廊上设置卫生间、 鸽子笼， 并

种植绿植， 露台的出入口搭设防雨披。 2020 年 1 月， 业主

委员会向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连某聪立即

拆除违章建筑， 并恢复原状。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共露台及通道属于建筑区划内的共

有部分， 属全体业主共同共有。 连某侵犯了小区业主共有

权， 业委会有权要求其拆除并恢复原状。 但就连某聪在露台

出入口搭设防雨披一事， 根据法院现场勘验， 该搭盖未设立

落地立柱， 业委会要求拆除， 没有事实依据， 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连某聪应将房屋南面公共露台的假山、

鱼池、 休闲绿地、 鸽子笼等拆除， 并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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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院公布环资典型案例：

两人电鱼近4斤重
法院判赔2.3万元

今年 6 月 5 日是第

50 个世界环境日 ， 主

题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巧合的是， 最近一

周以来， 一群一路向北

不断迁徙的亚洲象群，

成了国内热度最高的

“网红”。

人们对象群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传统媒

体和网络直播全方位覆盖， 追踪式新闻报道

和深度调查分析文章屡见报端， 以 “云南

15 头大象” 为关键词的短视频点击率急剧

飙升……

整个中国都在关注象群的动向， 与之相

关的讨论也不断出炉， 碰撞出有益的火花。

一是警示人类， 要与大自然保持一定的距

离， 不要侵入野生动物的世界； 二是提醒人

们要牢记 “地球不只为人类而存在， 它是所

有生命的家园”， 要为动物、 植物留下更多

的生存空间； 三是要让更多研究自然界的学

者走到台前， 用理性的态度向社会公众传递

科学知识， 号召众人一起行动， 为保护环境

而努力。

目前， 象群仍在活动当中， “大象去哪

儿”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考验也还在进行

中。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野象群给云南出的

这个问题，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回答好； 而

它们这次一路向北的旅行， 也将带给中国、

带给世界无穷的启示。 王睿卿

地球不只为人类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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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成都中院通过官方微信账号发

布成都法院 2020 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 其中提及多件环资典型案例。 这些

案例， 分别囊括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司法确认、 刑事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 执行等多个不

同诉讼类型， 涵盖水环境污染、 水产品保

护、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矿产资源等多

个不同的环境要素。

两人因电鱼3.8斤被判赔

2.3万元并获刑

2020 年 4 月， 被告人王某某、 雷某

某携带工具， 采取电瓶连接逆变器的方式

捕鱼， 被接到群众举报的公安民警和当地

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现场挡获。 办案机关

现场查扣捕鱼工具和渔获物。 经称量， 二

被告人捕获鱼类 5个品种共计 1900 余克。

经四川省水产学校认定， 被告人非法捕捞

水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恢复费用为 1.8

万余元。

人民检察院还缴纳渔业资源损失价值

鉴定服务费 5000 元， 并提起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除要求判令承担以上费用以外，

还要求判令被告王某某、 雷某某在成都市

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崇州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被

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一

个月； 被告人雷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 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限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王某某、 雷某某在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造成的渔业资

源损失费用 18400.5 元， 用于本市境内流

域的水产品资源修复或水环境治理； 限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王某某、 雷某某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人民检察院已支

付的鉴定费 5000 元； 限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被告王某某、 雷某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在成都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对

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宣判后，

被告人未上诉， 现该判决已生效。

成都中院认为， 本案聚焦天然水域， 以

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犯罪活动， 有

助于依法严惩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犯罪行

为， 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

识， 加强“舌尖上的禁捕” 源头治理。 同时

拓展被告人参与生态修复方式， 创新性的引

导被告人与公益组织签订社会实践活动协

议， 根据被告人从事公益活动情况， 并将其

作为酌定量刑情节， 注重落实生态环境修

复， 实现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相统一。

多人通过微信QQ等贩卖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获刑

被告人刘某某等 11 人， 通过微信、

QQ联系， 快递收发货， 微信、 支付宝收付

款的方式， 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多种非原

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 其中刘某某系国内贩

卖“爬宠类” 野生动物经销商， 黄某某、 张

某系刘某某直接联系的“二级经销商”， 翟

某等五人为“直接经销商”。 经司法鉴定，

涉案动物全部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崇州法院一审判决， 对被告人刘某某等八人

以犯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罪， 判处八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对被告人廖某某以犯非法收购、 出

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拘役六个

月， 缓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 扣押在案的野

生动物及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

被告人刘某某等四人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成都中院认为， 在新冠疫情期间， 国家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及生物安全工作愈加重

视。 该案对于摧毁收购、 运输、 出售野生动

物产业链条， 警示危害野生动物犯罪者， 教

育公众自觉担负起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 保

护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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